申請特定工廠歇業流程如下：







親送至花蓮縣政府觀光處工業管理科


(地址：花蓮縣吉安鄉南濱路一段531號)


或以掛號郵寄(9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)





先向環保局綜合計畫科申請


「工廠歇業」，並繳回環保相關許可文件後，取得環保局解除列管許可公文。





攜帶：


1.特定工廠歇業申請書


2.特定工廠登記核准函影本


3.負責人身份證影本


4.環保局解除列管核准函


(以上均1式2份，影本需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私章)




















